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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JKC16-2024-0002

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丽 水 市 财 政 局

丽建发〔2024〕3号

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3家部门
关于印发《丽水市中心城区城市易地绿化和临时

占用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开发区建

设分局、开发区财政局、开发区自然资源分局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丽水市中心城区城市易地绿化和临时占用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丽水市财政局

2024年 1月 10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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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年 1月 10日印发



— 3 —

丽水市中心城区城市易地绿化和临时占用
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，美化人居环境，推进丽水市美

丽大花园核心区建设，实现生态立市目标。根据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、

《浙江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》、《城市绿线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

城市绿化规划建设与补偿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浙建〔2020〕17号）

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针对我市城市绿地易地绿化和临时占用城

市绿地事项，制定本细则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城市易地绿化建设和临时占用绿地要遵循就近补建、等值补

偿、区域平衡、稳步提升的原则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本细则实施范围为中心城区以内。

三、操作流程

（一）易地绿化建设

中心城区应当合理制定城市易地绿化年度建设计划，明确实

施主体，落实建设资金，对易地绿化用地实施建设并做好后期管

养。丽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以下简称市建设部门）作为易地

绿化项目主体，丽水市财政局（以下简称市财政部门）做好资金

保障。

1.加强城市绿化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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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以下简称市自然资源部门）编制

国土空间规划时要完善蓝绿开敞空间系统，确定重要绿地的控制

范围，并提出控制要求。市建设部门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组织

编制城市绿化规划，确定城市绿化的目标和布局，按照规定标准

确定绿化用地面积，城市绿化用地指标和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

比率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各部门在编制详细规划时要明确地块

的具体用途，并根据《城市绿地规划标准》（ GBT 51346-2019）、

绿地系统规划等相关要求，合理确定地块绿地率等用地指标。

2.严格保护绿化空间

所有新建改建项目的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市自然资源部门设

定的绿地率规划指标开展设计、建设及验收。城市新设管线、电

力、道路等基础设施应统筹同步规划布局，确实无法避让绿地和

树木需要占用的，应开展多方案比选后提出优化方案，并按程序

报批。市自然资源部门在明确建设用地的规划条件时，建设主管

部门应对于场地古树名木保护提出要求，建设单位应在工程项目

施工前依据《丽水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》编制古树名木施工

期间的保护方案并报市建设部门备案。

3.强化绿化实施保障

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方案(或初步设计方案)按基本建设程序审

批时，应邀请建设主管部门参与审查项目附属绿化内容。市建设

部门对城市绿地工程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生物多样性要求、绿地率、

竖向设计、乔木种植比例以及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等进行技术指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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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对绿地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方案、技术标准、建设方式等实施

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临时占用城市绿地

因城市建设等特殊原因，确需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，应按照

《浙江省城市绿化条例》执行。

（三）绿地补偿费标准

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补偿标准公式为：

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补偿（元/平方米·日）=（现行丽水市区商

服用地级别基准地价Ⅰ级÷40÷365）×2.0

因城市建设等特殊原因，确需改变城市绿地绿化规划、绿化

用地使用性质的，参照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补偿标准执行，时间

按商服用地 40年计算，补偿标准公式为：

改变城市绿地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使用性质补偿（元/平方米）

=（现行丽水市区商服用地级别基准地价Ⅰ级÷40÷365）×2.0×

365×40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职责

市建设部门、市自然资源部门、市财政部门等部门，应按照

各自职能，保障中心城区绿地率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城市园林

绿化指标逐年提升。

市建设部门负责临时占用城市绿地审批及绿化补偿工作；牵

头负责因新设管线、电力、道路等基础设施，需改变绿化规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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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化用地使用性质项目的审批，并统计所需易地绿化面积；牵头

负责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补偿标准的公布。

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、编制中心城区

控制性详细规划；负责商业用地价格的评估；参与因新设管线、

电力、道路等基础设施，需改变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使用性质项

目的审批；配合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补偿标准的确定和公布。

市、区财政部门根据现行财政体制做好城市绿地建设项目费

用的保障；市财政部门配合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补偿标准的确定和

公布。

（二）规范建设

中心城区应加大对城市公共绿地建设力度，优化公园绿地布

局，逐步消除公园绿地服务盲区；以“结合地段实际、统筹区域

平衡”的原则，依照国家、省相关绿地建设标准，科学设定项目

具体的绿地率控制性规划指标，并严格按照规划指标开展设计、

建设并验收；明确具体项目绿地植被生物多样性、竖向设计、乔

木种植比例以及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等方面的设置要求，并在绿化

方案和施工建设中严格把关。

（三）考核监管

中心城区要强化城市绿地建设的监管，每年 12月底前由市建

设部门汇总完成所辖区域内所有竣工验收项目建成绿地面积情

况。市建设部门应在每年一季度通报中心城区上年度城市绿地建

设和易地绿化完成情况。

五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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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绿地率规划指标按照最新的国家

标准（《城市绿地规划标准》（ GBT 51346-2019））执行。

2.本细则实施前 2023年 12月 31日以后实施的项目，项目绿

地面积纳入竣工验收当年的新增绿地面积统计，当年内所有竣工

验收项目实际绿地面积总和原则上不小于国家规定的绿地面积总

和，若未达到要求，中心城区应当在下个年度内补足。

3.本细则自 2024年 2月 15日起执行。各县（市）可结合当地

实际参照执行。

附件：1.市区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补偿标准

2.改变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使用性质审批表

3.临时占用城市绿地审批申请表

4.新建、改建项目建成绿地面积统计表

5.改变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项目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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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市区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补偿标准

区块

丽水市区商服用地级别

基准地价Ⅰ级

（元/平方米）

临时占用城市绿地补偿标准

（元/平方米·日）

丽水市市区 5760 0.79

市区改变城市绿地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使用性质补偿标准

区块

丽水市区商服用地级别

基准地价Ⅰ级

（元/平方米）

永久占用城市绿地补偿标准

（元/平方米）

丽水市市区 5760 11520

市区砍伐城市树木补偿标准：砍伐城市中树木的单位和个人，应

向树木所有者赔偿损失，并按赔偿价格的30％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缴

纳城市绿化补偿费。

备注：统一按《丽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公布丽水市区城镇

基准地价的通知（丽自然资规发〔2023〕47 号）》文件执行。如

有变化，按最新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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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改变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审批表

申请单位（个人）

联系人 电话

改变绿地面积 改变绿地座落

改变绿地归属 绿地性质及分类

申请原因：

申请单位盖章

年月日

园林绿化管理机构意见：

经办人：年月日

城市建设（园林）行政主管部门意见：

经办人：年月日

城市资源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意见：

经办人：年月日

人民政府意见：

年月日

备注：该表一式二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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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临时占用城市绿地审批申请表

申请单位

占用面积 占用绿地座落

占用绿地归属 绿地性质及分类

占用期限 批准占用期限

绿地恢复期限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申请原因：

申请单位盖章

年月日

县级以上园林绿化管理机构意见：

经办人：年月日

县级以上建设（园林）行政主管部门意见：

经办人：年月日

备注：该表一式二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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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新建、改建项目建成绿地面积统计表
项目归属 统计时限 年月—— 年月

项目名称

用

地

性

质

规划用地

面积

（平方

米）

绿地率

要求

（%）

绿地面积

要求

（平方

米）

实际

绿地率

（%）

实际

绿地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超出

绿地面

积

（平方

米）

需易地绿化

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填报人：填报单位：联系电话：
备注：统计中心城区内通过竣工验收的项目，于每年 12月 31日前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汇总。

名词解释：

1. 绿地率要求：对照建设部《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》（1994）、《城市绿地规划标准》（GBT 51346-2019 ）、《城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》（GBT
51163-2016）等国家相关规定和标准，项目应达到的绿地率标准。

2. 绿地面积要求：根据绿地率要求计算项目应建成的绿地面积。具体公式为规划用地面积（平方米）*绿地率要求（%）=绿地面积要求（平方米）

3. 实际绿地率：项目竣工验收实际测算建成的绿地率。具体公式为实际绿地面积（平方米）/规划用地面积（平方米）=实际绿地率（%）

4. 实际绿地面积：项目竣工验收实际测算建成的绿地面积。

5. 超出绿地面积：项目实际绿地面积大于绿地面积要求的，超出部分的数量。

6. 需易地绿化面积：项目实际绿地面积小于绿地面积要求的，不足部分的数量。



— 12 —

附件 5

改变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项目统计表

统计年度：

项目名称
占用绿地面积

（平方米）

合计（平方米）

填报人：填报单位：联系电话：
备注：统计通过审批的改变绿化规划、绿化用地使用性质的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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